芒市司法局公告
第5号

芒市司法局关于公布芒市乡镇（街道）
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公告
（2023年版）

为推进我市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（街道）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（街道）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》（云政发〔2023〕9号）、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德宏州地方性立法设立的乡镇（街道）行政职权和统一赋予乡镇行使部分县级行政职权的通知》（德政办发〔2023〕50 号）、《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芒市赋予乡镇（街道）部分县级行政职权事项目录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》（芒政办发〔2023〕43号）等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，经市人民政府授权，芒市司法局审查，各乡镇、街道确认，编制了《芒市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。乡镇行政执法事项共202项，其中行政许可5项，行政处罚123项，行政检查7项，行政强制6项，行政裁决3项，行政确认3项，行政给付8项，其他行政权力47项；街道行政执法事项共39项，其中行政处罚1项，行政检查6项，行政强制5项，行政确认1项，行政给付8项，其他行政权力18项。现予公布。

附件：1.乡镇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2.街道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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